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
一、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
本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为北京市丰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数量1。
二、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
本行政执法机关共设置A岗执法岗位7个，包括综合执法审查决定岗、综合执法业务承办岗、综合执法业务承办岗（水务）、装备财务科业务承办岗、治违办公室业务承办岗、业务指导类业务承办岗、综合科业务承办岗。2025年岗位设置人数共计95人，在岗执法人员77人。
三、执法力量投入情况
2025年，本行政执法机关在岗执法人员全部参与行政执法工作。
四、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
2025年，本行政执法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6条。定期主动公开占道经营专项执法情况、拆除违法建设专项整治任务完成进度及年度、季度执法计划和结果，不定期更新裁量基准、权责清单、执法人员名单、救济渠道等规范文件。

2025年，本行政执法机关办理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20件。
五、行政检查计划执行情况
2025年，为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本行政执法机关围绕区级行政执法职权，制定生活垃圾消纳运输、能源设施、水环境保护等方面检查任务33项，制定对同一企业年度入企检查频次上限不超过6次的要求。全年共计完成执法检查1564次，同比减少59.26%，问题发现率提升至30.5%。
六、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
2025年，共立案处罚各类违法行为34起，同比2024年（27个）增长7个；罚款14.5万元，同比2025年（11.95万元）增长2.55万元。
七、投诉、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
2025年度，本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投诉举报电话、邮件等多途径接收投诉举报情况共计700余起。其中属于咨询类均已进行解答；属于本机关案件已妥善办理；属于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其他部门的处理事项进行线索移送，共计发送案件线索移送函70件。
八、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
无
